
 

 

 

元朗區 議 會  

 

工 務 計 劃 項 目 第 B8 7 5 C L， B 87 4 C L 號 及 B 8 7 3 C L 號  

元朗沙埔、 十八鄉和大旗嶺公營房屋發展  

之工 地 平 整 和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 

- 諮 詢 擬 建 公 共 道 路 及 污 水 設 施 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元 朗 區 議 會 介 紹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因 應 元

朗 沙埔、十 八 鄉 和 大 旗 嶺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 劃 所 擬 建 公 共 道 路 及 排 污 設

施 工 程。土 拓 署 計 劃 在 進 行 詳 細 設 計 前，徵 詢 各 委 員 對 上 述 擬 建 公

共 道 路 及 排 污 設 施 工 程 的 意 見 。  

 

項 目 背景  

 

2.   因應社 會對公營房屋的殷 切需求， 政 府 在 不 同 地 區 物 色 適 合 發

展 公 營 房 屋 的 土 地 ， 以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， 推 動 房 屋 政 策 。 這 些 用 地

包 括 一 幅 位 於 元朗沙埔村以北，新田公路及新 潭路以東，模範鄉以南

及逢吉鄉以西的 用 地 、 一 幅 位 於 元朗竹新村以南，元朗公路、十八鄉

交匯處及元朗排水繞道以東 的 用 地 及 一 幅 位 於 元朗新市鎮的東南面，

元朗公路和大旗嶺路以北，及十八鄉交匯處以西 的 用 地 ， 以 發 展 公 營

房 屋 。 (位 置 圖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 )。  

 

3 .  為 配 合 上 述 發 展 計 劃 ， 土 拓 署 已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七 月 展 開     

《 元朗 沙埔 、 十 八 鄉 和 大 旗 嶺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之 工 地 平 整 及 基 礎 設 施

工 程 － 勘 查 研 究、設 計 及 建 造 》的 顧 問 合 約。有 關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包

括 建 造 新 道 路、優 化 發 展 用 地 周 邊 道 路 設 計 及 增 建 連 接 發 展 用 地 與

周 邊 地 區 的 行 人 過 路 設 施、排 污 設 施 及 食 水 和 沖 廁 水 供 應 設 施 等。

為 配 合 上 述 發 展 計 劃，有 關 的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將 會 在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

目 入 伙 前 完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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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擬建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主要包括以下 項 目 (位 置 圖 載 於 附

件 一 及 附 件 二 )：  

( i )  在 發 展 用 地 進 行 工 地 平 整 ， 包 括 土 力 及 斜 坡 穩 固 工 程 以

 及 興 建 擋 土 牆 ；  

( i i )  興 建 相 關 公 共 道 路 ， 包 括 行 車 道 及 行 人 道 等 工 程 ， 以 連  

接 擬 建 發 展 ；  

( i i i )  推 展 有 關 發 展 的 相 關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， 包 括 改 善 附 近 的 道

路 、 路 口 及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等 ， 以 滿 足 因 發 展 項 目 所 產 生

的 交 通 需 求 ； 及  

( i v )  相 關 的 排 水 、 排 污 及 水 務 工 程 。  

 

擬 建 公 共 道 路 、 道 路 改 善 措 施 及 公 共 運 輸 設 施 工 程  

 

(一 )  沙埔  

 

5 .  顧 問 公 司 的 初 步 交 通 及 運 輸 影 響 評 估 中 所 提 出 的 道 路 改 善 措

施 主 要 包 括 將 一 段 由 近 青 山 公 路 － 潭 美 段 /新 潭 路 交 界 處 至 錦 綉 花

園 迴 旋 處 的 新 潭 路 由 雙 線 行 車 擴 闊 至 三 到 四 線 不 分 隔 公 共 行 車 道

(約 長 2 , 00 0 米 )，及 擴 闊 於 錦 綉 花 園 迴 旋 處 的 出 入 口，以 連 接 計 劃

中 的 發 展 用 地 和 現 有 公 共 道 路。此 外，政 府 亦 會 為 受 道 路 擴 闊 工 程

影 響 之 行 人 天 橋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。 (位 置 圖 載 於 附 件 一 )。  

 

6 .  為 應 付 擬 建 發 展 計 劃 所 增 加 的 交 通 流 量 ， 本 工 程 亦 將 會 包 括

以 下 道 路 及 路 口 改 善 工 程 (位 置 圖 載 於 附 件 一 )：  

( i )  於 錦 綉 花 園 迴 旋 處，擴 闊 青 山 公 路 － 潭 尾 段 (北 行 )及 新

田 公 路 支 路 (南 行 )的 迴 旋 處 入 口，以 及 增 設 由 新 田 公 路

支 路 (北 行 )進 入 青 山 公 路 － 潭 美 段 (南 行 )的 專 用 左 轉

行 車 路 ；  

( i i )  於 凹 頭 迴 旋 處 增 設 一 段 往 青 山 公 路 － 元 朗 段 東 行 線 的

行 車 路 ；  

( i i i )  擴闊一 段 由逢吉鄉路往新潭路的連接路 ； 及  

( i v )  於 擬 建 發 展 用 地 內 增設一條新連接路往新潭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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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此 外 ， 擬 建 發 展 計 劃 將 因 應 詳 細 需 求 研 究 提 供 公 共 運 輸 交 匯

處， 以配合該發展項目的公共交通需求。  

 

(二 )  十八鄉和大旗嶺 

 

8 .  顧 問 公 司 的 初 步 交 通 及 運 輸 影 響 評 估 中 所 提 出 的 道 路 改 善 措

施 主 要 包 括 於 擬 建 發 展 用 地 內 增 設 一 條 連 接 路 及 擴 闊 一 段 通 過 元

朗 排 水 繞 道 的 行 車 路 ， 以 連 接 計 劃 中 的 元 朗 十 八 鄉 發 展 用 地 和 現

有 公 共 道 路 。 此 外 ， 為 應 付 擬 議 發 展 計 劃 所 增 加 的 交 通 流 量 ， 有

關 工 程 包 括 改 善 十 八 鄉 交 匯 處 、 大 樹 下 西 路 ／ 大 樹 下 東 路 ／ 大 旗

嶺 路 交 界 處 、 及 大 樹 下 西 路 ／ 大 樹 下 東 路 ／ 朗 河 路 迴 旋 處 ， 以 配

合 將 來 的 交 通 需 求 (位 置 圖 載 於 附 件 二 )。  

 

9.  此 外 ， 擬 建 發 展 計 劃 將 於 十 八 鄉 發 展 用 地 及 於 大 旗 嶺 發 展 用

地 分 別 興建巴士總站及巴士專用區 ， 以配合該發展項目的公共交通需

求。  

 

1 0 .  為 配 合 上 述 三 項 擬 議 房 屋 發 展 及 周 邊 地 區 的 暢 達 性 ， 政 府 亦

建 議 於 合 適 位 置 提 供 公 共 運 輸 工 具 使 用 的 上 落 客 設 施 。  

 

1 1 .  總 括 而 言，根 據 初 步 交 通 評 估 結 果，若 能 在 整 體 公 營 房 屋 發 展

項 目 入 伙 前 完 成 相 關 道 路 改 善 工 程，預 計 區 內 將 不 會 因 擬 建 公 營 房

屋 發 展 項 目 出 現 不 可 接 受 的 交 通 影 響 。  

 

擬建排污設施工 程  

 

(一 )  沙埔  

 

1 2 .  排 污 影 響 評 估 顯 示 ， 這 項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所 產 生 的 污 水 可 以 收

集 至 公 共 污 水 管 道 ， 並 輸 送 至 元 朗 污 水 處 理 廠 。 為 配 合 擬 建 發 展

計 劃 的 污 水 排 放 需 求 ， 現 時 的 沙 埔 污 水 泵 房 需 要 進 行 擴 建 工 程 。

該 污 水 泵 房 現 時 採 用 全 封 閉 模 式 ， 並 在 擴 建 後 繼 續 採 取 全 封 閉 模

式 運 作 ， 以 減 少 噪 音 和 氣 味 的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只 要 採 用 了 建 議 的 污

水 收 集 系 統 及 污 水 處 理 策 略 後 ， 擬 建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將 不 會 對 污 水

系 統 方 面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。 有 關 擬 建 排 污 設 施 的 位 置 圖 ， 請 參 閱 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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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一 。  

 

1 3 .  沙 埔 污 水 泵 房 屬 於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 (第 4 9 9 章 )的 指 定 工

程 項 目 。 現 時 ， 沙 埔 污 水 泵 房 的 建 造 和 營 運 已 根 據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

條 例 》取 得 環 境 許 可 證 。 顧 問 公 司 將 會 在 工 程 的 勘 查 研 究 、 設 計 及

建 造 階 段 就 沙 埔 污 水 泵 房 擴 建 工 程 按 照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例 》進 行

評 估 程 序 ， 確 保 沙 埔 污 水 泵 房 擴 建 工 程 不 會 對 附 近 環 境 造 成 負 面

影 響 ， 並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申 請 更 改 現 有 環 境 許 可 證 後 才 施 工 。 根 據

在 可 行 性 研 究 階 段 已 完 成 的 初 步 環 境 評 審 報 告 ， 沙 埔 污 水 泵 房 擴

建 工 程 預 計 不 會 對 附 近 環 境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 

 

(二 )  十八鄉和大旗嶺 

 

1 4 .  排 污 影 響 評 估 顯 示 ， 這 項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所 產 生 的 污 水 可 以 經

擬 建 的 污 水 管 道 收 集 至 現 有 公 共 污 水 管 道，並 輸 送 至 新 圍 污 水 處 理

廠，而 現 有 污 水 網 絡 可 以 承 受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所 增 加 的 污 水 流 量。因

此，只 要 採 用 了 建 議 的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及 污 水 處 理 策 略 後，擬 建 公 營

房 屋 發 展 項 目 將 不 會 對 污 水 系 統 方 面 產 生 負 面 影 響。有 關 擬 建 污 水

排 放 設 施 的 位 置 圖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二 。  

 

1 5 .  在 施 工 期 間，區 內 部 分 道 路 會 分 階 段 實 施 臨 時 交 通 安 排。土 拓

署 會 要 求 承 建 商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， 包 括 分 階 段 施 工 及 依 據 路 政 署 的

“ 道 路 工 程 的 照 明、標 誌 及 防 護 工 作 守 則 ” 提 供 足 夠 及 清 晰 的 臨 時

交 通 指 示 等 ， 務 求 把 工 程 對 附 近 道 路 交 通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。  

 

1 6 .  上 述 擬 建 排 污 設 施 工 程 將 會 於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入 伙 前 完  

成 。  

 

土 地 徵 收  

 

1 7 .  為 了 落 實 有 關 的 基 礎 設 施 工 程，當 局 會 根 據 相 關 條 例，收 回 工

程 範 圍 內 的 有 關 的 私 人 土 地，並 會 按 現 行 政 策 及 法 例 向 受 影 響 的 土

地 業 權 人 及 有 關 人 士 作 出 補 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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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
1 8 .  政 府 計 劃 就 上 述 擬 建 的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， 預 計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上

半 年 按《 道 路 (工 程 、 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 (第 3 70 章 )和《 水 污 染 管

制 (排 污 設 備 )規 例 》(第 3 5 8 AL 章 附 屬 法 例 )刋 登 憲 報 以 諮 詢 公 眾。

在 工 程 獲 批 准 後，上 述 工 地 平 整 及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預 計 在 二 零 二 五 年

動 工，並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至 二 零 三 一 年 分 階 段 完 成，及 把 平 整 後 的 工

地 轉 交 給 房 屋 署 進 行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工 程 。  

 

1 9 .  土 拓 署 現 正 進 行 勘 測 、 設 計 工 作 包 括 進 一 步 的 詳 細 交 通 影 響

評 估，待 法 定 程 序 和 詳 細 設 計 完 成 後，會 向 立 法 會 提 出 撥 款 申 請 建

造 有 關 擬 建 工 地 平 整 及 基 礎 設 施 工 程，以 配 合 這 項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計

劃 。  

 

意 見 徵 詢  

 

2 0 .  歡 迎 各 位 議 員 對 上 述 擬 建 公 共 道 路 、 道 路 改 善 措 施 、 公 共 運 輸

設 施 及 排 污 設 施 工 程 提 供 寶 貴 意 見 。  

 

 

附 件  

 

附件一   元朗沙埔公營房屋發展之工 地 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平面圖  

附 件 二   元朗十八鄉和大旗嶺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 平 整 和 基 礎 設 施 工

程 平面圖  

 

 

 

 

 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二 零 二 二 年 十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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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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